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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二十二届会议

1 9 8 9年 5 月 1 6 日至6 月 2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及其说明和第二十二届会议日程安排; 

国 家 联 系 人 会 议

秘书处的说明

一. 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2 .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 通过议程

4 . 《国际贸易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责任公约》草案

5 . 国际支付

6 .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7 . 国际合同惯例

8 . 对销贸易

9 . 工作协调

1 0 . 各公约的现状

1 1 . 培训与援助

1 2 . 联大各项有关本委员会工作的决议

1 3 . 其他事项

1 4 . 今后举行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1 5 . 通过本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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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临时议程说明

项目1 . 会议开幕

第二十二届会议将于1 9 8 9 年 5 月 1 6 日至6 月 2 日在维也纳国际中心举行。 

会议将于1 9 8 9 年 5 月 1 6 日（星期二）上午 1 0 时 3 0分开幕о 委员会由下

列成员组成：阿根廷、保加利亚、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古 

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埃及、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 

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見意大利、日本^ 肯尼亚、茱索托、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墨西哥、摩洛哥、荷兰、尼日利亚、塞拉利昂、新加坡、西班牙、多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鸟拉 

圭乘1南斯拉夫》

项目2 . 选举主席团成员

按本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作出的决定、委员会每届会议应选举一名主席、三名副 

主席和一名报告员。

’项目3 . 通过议程

建议所有的项目均由全体会议进行审议。

项目4 . 《国际贸易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眚任公约》草案

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审议了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编写的《国际贸易运输港站 

经营人赔偿责任公约》草案о 委员会请秘书长将公约草案转发所有国家和有关的 

国际组织以征求意见，并为第二十二届会议编制一份所收到的意见的汇编。 委员 

会还请秘书长编写公约草案的最后条款草案》 委员会决定对公约草案进行审议，

'以期于第二十二届会议上通过该草案（么/43/ 1 7,第29段)。

委员会将审议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的报告（A / C b  9 / 2 9 8 ) (这份报告原来是 

提交委员会笫二十一届会议的），公约草案就是该报告的附件，并将审议各国政府 

和国际组织对公约草案所评论意见（А/СК.9У319(以及载有在1 9 8 9 年 1月24 

日以后收到的评论意见增补））和秘书长编写的最后条款草案（А/СК. 9 / 3 2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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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向会议提供下列其他文件的副件:

А/СЛ. 9/252

A /C N . 9 /W G  . IE/WP. 5Z/A(id. 1

А/с в. 9/260

к / с  в . 9/ w g  • л / w p  . 55

А / С  办 • 9 / W G  . П/ W P  • 5 6

А/СЕ. 9/275

А/С и . 9 / W G  • П/ W P  . 5 8

А /С  1 .9/287

А/сд ,9/WG. n / W P .  60

载有依据统一私法学社编写的港站经营人- 

公约草案初稿所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研 

究报告；

载有对统一私法学社编写的公约草案初稿 

的解释性报告；

载有工作组第八届会议的报告；

载有有关运输港站经营人业务活动的某些 

实际和法律问题的研究报告；

载有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责任统一法律规 

则的条款草案及其对这些条款草案的评论; 

载有工作组第九届会议报告；

载有运输港站经菅人赔偿责任统一规则经 

修订的第5 至 1 5 条和新的第1 6 和 1 7  

条；

载有工作组第十届会议报告；

载有根据工作组第十届会议的讨论和决定拟 

订的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责任统一规则的 

修订案文。

项目5 . 国际支付：国际信用划拨示范法草案

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1 9 8 6 年 ）决定开始编写电子处理资金划拨示范规则， 

并把这一任务委托给国际流通票据工作组。 该工作组应经委员会重新定名为国际 

支付工作组（A / 4 L / 1 7，第 2 3 0 段 ）。 工作组于1 9 8 8 年 7 月5 日至1 5 曰 

在纽约举行了第十七届会议，并于1 9 8 8 年 1 2 月5 日至1 6 日在维也纳举行了 

第十八届会议。委员会将审议该工作组的两份报告（分别为a/ c n . 9 /3 1 7 和 

C N . a / 3 1 8 ) 。



项目6 .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采购

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1 9 8 6 年 ）决定就采购问题开展工作，并委托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工作组负责这项工作（A / q i Z l ?，第 2 4 3 段 ）。 工作组于1 9  8 8 

年 1 0 月 1 7 日至2 5 日在维也纳召开的第十届会议上就此事项开始了工作。 委 

员会将审议工作组的报告（A/CN. 9 / 3 1 5 ) 。

项目7 . 国际合同惯例：备用信用证与担保

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 1 9 8 8 年）同意就备用信用证和担保问题展开工作 

的想法，决定举行一届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会议，专门对国际商会编写的《担保统 

一规则》进行审议，并对拟定一项统一的法律的可取性和可行性进行研究（А/43/ 

1 7 , 第 1 8 至2 6 段 ）。 工作组于1 9 8 8 年 1 1 月2 1 日至3 0 日在维也纳 

举行了第十二届会议。 委员会将审议该工作组的报告（A/CU .9/316

项目8 . 对销贸易

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1 9 8 8 年 ）决定制定一项关于起草对销贸易合同的 

法律指南，委员会请秘书处为其下一届会议起草一份大纲草案，说明这种法律指南 

的可能内容和结构，以决定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

项目9 . 工作协调

联大在第3 4 /  1 4 2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向委员会的每一届会议提交一份有关 

其他机构和国际组织开展的有关国际贸易法的活动的报告，并提出有关委员会应采 

取的步骤的建议。

委员会将审议一份有关各国际组织就协调和统一国际法所开展的目前的活动的 

总报告（A / C H . 9/324 ) , 该报告是对秘书长提交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的一份早 

先的报告所载资料（А /П  9/281 ) 的增补。 在委员会审议本议程项目时，各 

国际组织的代表将有机会就其各自组织的活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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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1 о. 各公约的现状

委员会将审议秘书处有关下述各公约现状的说明（A/CU. 9/325 ) ：《国际 

销售货物时效期限公约》（纽约，1 9 7 4 年 ）； 《 1 9 7 8 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 

输公约》（汉堡）；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维也纳，1 9 8 0 年 ）； 

《修正国际销售货物时效期限公约议定书》（维也纳， 1 9 8 0 年）； 《联合国国 

际汇票相国际本票公约》（纽约， 1 9 8 8 年 ）；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纽约， 1 9 5 8 年）；和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业仲裁示范法》。

鲁

项目1 1. 培训与援助

委员会将审议秘书处有关这一事项的一份说明（А/СИ. 9/323 )。

项目 1 2 . 联大各项有关本委员会工作的决议

请委员会注意联大关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就其第二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 

所作出的第4 3 / 1  6 6 号决议以及就《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所作出 

的第4 3 / 1  6 5 号决议。 本届会议将提供这两项决议和第六委员会的报告（А/ 

43/820 ) 的副本。

项目1 3 . 其他事项

委员会将审议有关各项国际运输公约中采用的赔偿责任限额和记帐单位的分析 

參 性汇编（А/си ’9/320 ) ，这份汇编是委员会在其第二十一届会议（1 9 8 8 年 ） 

上要求秘书处编制的（A / 4 3 / 1 7 ,第 3 1段 ）。

本委员会还将审议与本委员会工作有关的近期著作书目（А/С1Ь9/326 )。

项目1 4 . 今后举行会议的时间相地点

(a) 第二十三届会议

第二十三届会议将在纽约举行。 有关此届会议日期的消息将由秘书处提供3

(b) 各工作组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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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Ш际合同惯例工作组 

已经为1 9 9 0 年 1 月 8 日至1 9 日在纽约举行第十三届会议做出了安排。请 

委员会决定该工作组究竟是继续进行担保相备用信用证方面的工作还是承担对销贸 

易问题方面的工作。

㈡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工作组 

该工作组第十一届会议已定于1 9 9 0 年 2 月 5 日至1 6 日在纽约举行。

㈢ 国际支付工作组 

该工作组的第十九届会议已定于1 9 8 9 年 7 月 1 0 日至2 1 日在纽约举行， 

第二十届会议定于1 9 8 9 年 1 1 月 2 7 日至1 2 月 8 日在维也纳举行。

项目1 5 . 通过本委员会的报告

联大在其第220 5 ( XXI号）决议第1 0 段中决定，委员会应向联大提交一份 

年度报告，并同时将此报告提交给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征求意见。 根据第六委 

员会的一项决定（4 / 7 4 0 8 ,第 3 段），本委员会的报告应由委员会的主席或由主 

席指定的主席团另一成员向联大进行介绍a

三.会议日程安排

本届会议将有1 2 个工作日审议各议程项目（不包括议程项目1 5 ： “通过本 

委员会报告”）《 6 月2 1 日（星期四）将不举行会议，以便秘书处有时间起草 

报告。 6 月2 日星期五留作通过报告之用a

开会时间为9 时3 0 分至1 2 时3 0 分和 1 4 时至1 7 时，但 5 月 1 6 日（星 

期二）除外，该日会议于1 0 时3 0 分开始3

秘书处建议按数字顺序讨论议程项目，委员会应准备用会议的头两周时间（在

结束对议程项目1至 3 的讨论后）专门审议议程项自4 ( 《国际贸易运输港站经营 

人赔偿责任公约》草案），必要时可于第三周的星期一、星期二或星期三再花点时 

间. 以结束对公约草案的讨论并最后定稿。 否则，第三周的几天讨论将全用于议 

程项目5 至 1 4 a



四 . 国 家 联 系 人 会 议

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1 9 8 8 年 ）决定建立一个收集和传播与因其工作而 

产生的法律案文有关的法院裁决和仲裁书的机构a 作为这一机构的一部分^将邀 

请巳成为这些法律菜文的缔约国或已接受这些法律案文中的一个或一个以上案文的 

国家指定“国家联系人”，以协助收集法律的裁决和仲裁书（A / 4 3 / 1 7 ,第 100 

段Ь

国家联系人会议计划在委员会不开会的正常工作时间的星期三、星期四相星期 

五 （1 9 8 9 年 5 月3 1 日至6 月 2 日）举行，会议期间将提供联合国6 种语文的 

同声传译（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 班 牙 文 因 此 ，国家联系 

人将于1 9 8 9年 6 月 1 日（星期四）（这天未安排委员会的会议）和委员会通过 

报告后的1 9 8 9 年 6月 2 日（星期五）开会а 如果委员会能够在1 9 8 9 年 5 

月 3 1 日（星期三）或这一天之前结束实质性的讨论并休会，圆家联系人可在这一 

天开会。 有关国家联系人会议日程安排的进一步情况将在会议期间宣布а


